
附件1

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点
申 请 表

	申请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	
	

	  单位性质：（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企业）

	    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、法人内设机构、分支机构）

	单位或所在单位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	

	
	

	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	根据有关规定，本单位申请设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点，并按照要求，提供人员、经费、办公条件的保障，承诺申报中填写的信息及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。

	单位简介（业务范围、近两年取得荣誉、政府资助情况等）
	

	设立服务点的理由（说明服务范围、目标服务群体、预计年服务企事业单位数量等）
	

	上年度开展技术转移服务工作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：促成技术转移转化、征集技术需求、推广科技成果、进行技术转移服务培训、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等工作情况总结等；
）

	


	基本信息

	地 址
	
	邮编
	

	   所在地区
	
	是否国家技术转移及示范机构或省级技术转移机构
	

	   办公面积
	  M2
	业务范围
	

	上一年度合计收入
	
	上一年度净收入
	

	投诉情况
	
	诉讼情况
	

	联系电话
	
	E-mail
	

	人员情况

	从事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工作人员数
	人

	单位法定

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服务点

负责人
	
	手   机
	

	联系人
	
	手   机
	

	职责
	姓名
	专业
	学历
	职务
	职称
	身份证号码

	服务点

负
责
人
	
	
	
	
	
	

	工作人员
	
	
	
	
	
	

	工作人员
	
	
	
	
	
	

	工作人员
	
	
	
	
	
	

	推荐部门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需提交材料

1.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点申请表；

2.单位或所在单位法人证书（营业执照）副本复印件；

3.开展技术合同登记服务工作的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说明及佐证材料；

4.从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负责人、工作人员名单、简历，有关人员身份证等复印件；

5.企业、企业分支机构为申报单位的，需提供上年度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，如已有审计报告，可提供审计报告；高校、科研院所、非企业单位等内设机构为申报单位的，需提供设立批准证明复印件；

6.申报单位对服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书；     

7.其他业绩材料（包括近两年获得荣誉、政府资助情况等）。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，属于复印件的，须加盖公章。






